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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条款3

租赁期限、租金构成及其支付期限和方式

1.利润的合理性

《民法典》第七百四十六条规定了租金的确立原则，即融资租赁合同的租金，
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当根据购买租赁物的大部分或者全部成本以及出租人
的合理利润确定。

何为合理利润，在司法实践中尚未形成较清晰的裁量标准及租金上限，可以参
考其他成本，如保险、维修、保养费用以及一定的税务成本去综合考虑合理性
。

*案例：
孔某仁、林某与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车易融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霍尔果斯易车汇融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2021）新
01民终108号

法院认为，融资款与租金之间的差额为78,730.76元（295,529.76元- 216,79
9元），就是易鑫公司就该笔融资租赁业务的利润及其他费用，该利润率符合
融资租赁业务交易的合理利润空间，故可以认定本案租赁物价值及租金构成的
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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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租金约定应便于理解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金融机
构应当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及时、真实、准确、全面地向金融消费者披露可能
影响其决策的信息，充分提示风险，不得发布夸大产品收益、掩饰产品风险等
欺诈信息，不得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

因此，融资租赁公司在面对金融消费者，尤其是个人客户时，应以通俗易懂的
语言对租金相关约定进行全面展示。另一方面，作为承租人一方，如发现融资
租赁公司提供的格式文本有不易阅读、过分复杂的情况，也应及时提出问题并
调整内容。

对此，可参照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上海市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
司涉个人客户相关业务规范指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内容
，即“及时、真实、准确、全面向个人客户披露”“使用‘业务确认书’‘还
款计划表’等便于接收、理解的方式”“以易于引起客户注意的字体、字号或
颜色、符号等显著方式进行提示”等进行比对。

核心条款5

租赁期限届满租赁物的归属

根据《民法典》第七百五十七条规定，出租人和承租人可以约定租赁期限届满
租赁物的归属；对租赁物的归属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合同生效后双方当
事人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
定，仍不能确定的，租赁物的所有权归出租人。

因此，在融资租赁合同中，首先应尽量提前通过约定明确租赁物的归属，同时
注意是否有相关交易习惯的存在，如未约定或约定不明情况下交易习惯与法律
规定存在分歧的，一旦发生纠纷，可能需要充分举证证明对方知晓该等交易习
惯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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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约定租赁期满，承租人支付相当于租赁物残值的费用即可取得租赁物
所有权的，建议在合同中即明确租赁物残值的计算方式或明确委托估值的相关
机构。

核心条款7

争议解决

融资租赁合同的争议解决与其他合同并无太多特殊之处。但值得注意的是，实
践中，部分融资租赁公司可能会对不同的合同设置于己方便利诉讼的统一的管
辖机构作为约定管辖地点。

在约定管辖地点时，应关注该等约定管辖地点是否与合同各方住所地、合同履
行地、签订地、租赁物所在地等存在实际联系。否则一旦发生争议，可能会被
认为该等约定管辖条款无效。

*案例：郭某铭、重庆度小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等小额借款合同纠纷案，（202
2）最高法民辖27号

法院认为，虽然协议选择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管辖，系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合
同中进行的明确约定，但是，在无证据材料可以证明北京市海淀区与本案争议
有实际联系的情况下，如就此认定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
势必造成大量案件通过协议管辖进入约定法院，破坏正常的民事诉讼管辖秩序
，故案涉协议管辖条款无效。”

注：本文所列举的裁判文书意在提供不同的观察角度，并不意味该等裁判规则
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援引或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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